
 

 

 

 

 

 

 

附錄十八:內幕消息披露政策及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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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目的 

 

本政策及措施（「本文件」）有關於「內幕消息」（定義見下文），以便香

港中華煤氣有限公司（「中華煤氣」；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之內幕

消息按適用之法律和規則，以平等和適時之方式向公眾發布。 

 

本文件應連同由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證監會」）於2012年6月發

出（或不時修訂）之「《內幕消息披露指引》」（「《該指引》」）一併閱

覽。隨本文件附上《該指引》，《該指引》亦會上載於TG匯智內公司秘書

部之網頁上。 

 

B. 內幕消息之定義 

 

1. 《證券及期貨條例》（第571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XIVA

部第307A(1)條訂明，「內幕消息」指符合以下說明之具體消息或資料： 

 

(a) 關於： 

 

(i) 某上市法團；  

 

(ii) 某上市法團之股東或高級人員；或  

 

(iii) 某上市法團之上市證券之或該等證券之衍生工具；及  

 

(b) 並非普遍為慣常（或相當可能會）進行某上市法團上市證券交易之

人士所知，但該等消息或資料如普遍為他們所知，則相當可能會對

該等證券之價格造成重大影響。 

 

2. 內幕消息之定義與《證券及期貨條例》第III部第245條在適用於內幕交

易之情況下採用之「有關消息」之定義相同。 

 

3. 或會可能構成內幕消息之例子包括（但不限於）： 

 

 業務表現或對業務表現之展望出現變動；  

 財政狀況出現變動（如現金流危機、信貸緊縮）；  

 控制權及控制權協議出現變動；  

 股本變動（如新股配售、紅股發行、供股、股份拆細、股份合併及

股本削減）；  

 收購及合併； 

 買賣股權或其他重大資產或業務；  

 影響法團之資產、負債、財務狀況或盈虧之架構重組及分拆；  

 關於其他上市金融工具之回購計劃或買賣決定；  

 

有關更多例子，請參閱《該指引》第 35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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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政策 

 

I. 本集團之責任  

 

1. 作為上市公司，中華煤氣須在知道任何內幕消息後，在合理地切

實可行之範圍內，儘快向公眾披露該消息，除非有關消息屬於 

《證券及期貨條例》下任何「安全港」條文之範圍內（請參閱下

列第C.VII.1.節及《該指引》第61段）。 

 

2. 中華煤氣應採取預防措施，把內幕消息及有關公告（如適用） 

保密。 

 

3. 所有內幕消息必須嚴格保密。 

 

4. 除下列第C.VII.1.節中提及有關「安全港」條文所適用之任何情況

下，披露方式（如下列第C.VI.節中所披露）須使公眾能平等、適

時及有效地取得所披露之消息。  

 

II. 分享非公開資料之限制 

 

1.  除得到該委員會（定義見下文第D.I.1.節）任何成員之批准外或除

了根據下列第C.V.2節至第C.V.4節提供未披露之內幕消息外，所

有僱員或董事均不得向外界人士披露、討論或分享未披露之內幕

消息。 

 

III. 高級人員之職責 

 

1.  中華煤氣之每名高級人員，均須不時採取一切合理措施，以確保

有妥善之預防措施，防止違反就中華煤氣之披露規定。 

 

2.  「高級人員」指「中華煤氣之董事、經理或秘書，或其他參與其

管理之人」。 

 

3.  「經理」通常指在中華煤氣董事會（「董事會」）之直接授權下

負有管理責任之人，而該管理責任影響中華煤氣整體或其重大部

分。 

 

4.  任何人如履行等同「經理」之職責，通常會被視為「參與中華煤

氣之管理之人」。 

 

5. 「秘書」指中華煤氣之公司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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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V. 處理謠傳 

  

1.  中華煤氣並無責任對傳媒揣測、市場謠傳或分析員報告作出

回應。 

 

2.  然而，若傳媒揣測、市場謠傳或分析員報告大致準確，而該等揣

測、謠傳或報告涉及之消息構成內幕消息，則該消息相當可能已

被洩密，以致「安全港」條文不再適用，故必須作出公開披露。 

 

3.  如有謠言在外界流傳，有關人士應當向該委員會（定義見下文第

D.I.1.節）提出關注，以決定該謠傳之性質是否屬於上述內幕消息

之範疇內。在緊急情況下，該委員會應負責確定謠傳之性質和應

採取之行動。 

 

V. 未披露內幕消息之保密  

  

1.  已知悉中華煤氣內幕消息之所有董事或僱員，他們均有責任將這

些未披露之內幕消息嚴格保密。  

 

2.  中華煤氣若將消息提供予需要該消息以就中華煤氣履行其職責

及職能之人士，而該人士對中華煤氣負有保密責任，則不會違反

《證券及期貨條例》之保密規定。 

 

3.  該消息之提供應在僅限於作指定用途之基礎上，而接收人應明白

因此而須承擔之責任。可接收該消息之人包括以下人士： 

 

(a) 中華煤氣之顧問／服務提供者及牽涉於有關事宜之其他人

士之顧問／服務提供者；  

 

(b) 中華煤氣正與其商議或有意與其商議關乎任何商業、財務或

投資交易之人士（包括中華煤氣之證券之準包銷商或承配

人）；  

 

(c) 中華煤氣之貸款人；  

 

(d) 中華煤氣之主要股東；及  

 

(e) 任何政府部門、法定或監管團體或機構（如證監會、香港聯

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  

 

4.  除上述人士外，中華煤氣須與持有未披露內幕消息之外界人士簽

訂保密協議或作出嚴格之保密安排，以確保未披露之內幕消息於

公開前不被洩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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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中華煤氣內部公眾刊物或其他公眾刊物不應包含尚未披露之內

幕消息。 

 

6.  為防止誤用或無意中洩漏內幕消息，應時常遵守下列程序： 

 

(a)   附有內幕消息之文件和檔案應放置於安全之地方，只限「有

需要知道」該消息之人士於有需要之工作過程中存取。如有

必要，應使用代碼名稱。 

 

(b)   文件透過電子媒介傳送，例如：通過電子郵件、傳真或直接

從一台電腦傳送到另一台，應僅在合理地相信可以在安全之

情況下傳送及接收。 

 

(c)   應儘量避免複製不必要之機密文件，並且在會議結束後應把

附有內幕消息之文件迅速移離會議室和工作範圍。應切碎或

銷毀機密文件之額外副本。 

 

(d)   應透過密碼限制存取機密電子資料。 

 

7.  董事及僱員如擁有與中華煤氣證券有關未公布之內幕消息，均不

得買賣中華煤氣之證券。 

 

8.  中華煤氣已採納《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

附錄10所載之標準守則為董事進行中華煤氣證券交易之標準守

則（「該守則」）。 

 

9.  中華煤氣已就有關僱員進行中華煤氣證券交易而制訂《中華煤氣

有關僱員進行證券交易守則》。「有關僱員」包括任何因其職務

或僱員關係而可能會擁有關於發行人或其證券之未公開股價敏

感資料之僱員，又或附屬公司或控股公司之此等董事或僱員。 

 

10.  本集團僱員亦須遵守本集團之行為守則、資訊分類政策、員工手

冊和任何額外之本地政策、規則、規例、要求和由本集團不時發

出之指引之有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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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 披露內幕消息 

 

1.  為履行披露之責任，中華煤氣應透過聯交所營運之電子登載系統

向市場整體披露內幕消息，以確保所有市場使用者都能平等及同

步取得相同消息。 

 

2.  透過其他方式散發消息，例如發表新聞稿、召開記者招待會及／

或於只於公司網站刊登公告，都不大可能足以履行確保公眾能平

等、適時及有效地取得該消息之責任。  

 

VII. 豁免及免除內幕消息之披露 

 

1.  《證券及期貨條例》設有「安全港」條文，准許在下列任何一種

情況下無需披露內幕消息: 

 

(a) 如作出某項披露是被某成文法則或法庭命令所禁止，或會構

成違反某成文法則或法庭命令所施加之限制； 

 

(b)  該消息關乎一項未完成之計劃或商議； 

 

(c) 該消息屬商業秘密； 

 

(d) 該消息關乎外匯基金或某執行中央銀行職能之機構向該法團

提供流動資金支援；及 

 

(e) 證監會豁免該項披露。 

  

2.  除上述「安全港」條文(a)外，其他「安全港」條文只適用於有關

上市法團已採取合理預防措施，將該內幕消息保密及該消息須得

以保密。 

 

D. 措施 

 

I. 內幕消息委員會  

 

1.  中華煤氣管理層轄下之內部委員會，名為「內幕消息委員會」 

（「該委員會」）已成立，以處理有關本集團內幕消息之事宜。

該委員會之成員將包括所有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總監暨公司

秘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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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如果該委員會察覺有任何潛在之內幕消息，應當： 

 

(a) 評估有關消息之重要性；及 

 

(b) 確定適當之行動。 

 

3.  為提供審計根據，有關評估內幕消息之會議和討論應以書面記

錄。 

 

II. 與傳媒之溝通  

 

1.  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負責向傳媒提供資料及處理傳媒之

查詢。 

 

2.  不得向第三方包括傳媒提供未披露之內幕消息。 

 

3.  如對將提供之資料是否為未披露之內幕消息有任何疑問，企業事

務及投資者關係部須事先前向該委員會成員諮詢。 

 

4.  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或會為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總監暨公

司秘書安排傳媒簡報或傳媒訪問。為確保未披露之內幕消息不會

外洩，任何由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為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總

監暨公司秘書編寫或安排之講詞／發布材料： 

 

(a) 如有關本集團之全年／中期業績初步公告、 主要交易或併購

或收購，須由至少兩名該委員會之成員審閱； 

(b) 其他一般的情況下，由至少一名該委員會之成員審閱。 

 

為提供審計根據，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應以書面形式記錄該

委員會之審閱。 

 

5.  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應記錄向傳媒及公眾投資者所作之簡報

及討論，以便查看有否不慎披露任何內幕消息。 

 

6.  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應就涵蓋上述處理傳媒之要點，制訂其

部門之指引及／或程序。 

 

III. 與投資者之溝通  

 

1.  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負責向投資者包括（但不是限於）經紀

行、分析員、基金經理和機構投資者（「投資者」）提供資料及

處理查詢。 

 

2.  不得向第三方包括投資者提供未披露之內幕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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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如對將提供之資料是否為未披露之內幕消息有任何疑問，企業事

務及投資者關係部須事先前向該委員會成員諮詢。 

 

4.  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或會為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總監暨公司

秘書安排簡報或訪問。為確保未披露之內幕消息不會外洩，任何

由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為執行董事及首席財務總監暨公司秘

書編寫或安排之講詞／發布材料： 

 

(a) 如有關本集團之全年／中期業績初步公告、 主要交易或併購

或收購，須由至少兩名該委員會之成員審閱； 

(b) 其他一般的情況下，由至少一名該委員會之成員審閱。 

 

為提供審計根據，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應以書面形式記錄該

委員會之審閱。 

 

5.  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應記錄向公眾投資者所作之簡報及討

論，以便查看有否不慎披露任何內幕消息。  

 

6.  當投資者參觀中華煤氣或其合資公司／項目公司，應謹慎處理以

確保他們不能得到內幕消息。應委派一名或多名人士處理投資者

於參觀時所提出之問題及預先審閱將向投資者提供之資料／材

料。 

 

7.  為了防止洩漏中華煤氣未披露之內幕消息，《上市規則》不時規

定之於中華煤氣公布年度或中期業績公布前之「禁止買賣期」期

間，不應安排任何簡報會、採訪或參觀。根據《上市規則》附錄

10，「禁止買賣期」指： 

 

  年度業績刊發日期前 60日內之期間；及 

  中期業績刊發日期前 30日內之期間。 

 

8.  如有分析員報告載有錯誤或誤解，《證券及期貨條例》並無規定

中華煤氣須作出糾正或澄清。然而，作為良好之常規，若過往資

料及分析員所用之假設出現任何嚴重事實錯誤而可能對市場造

成誤導，中華煤氣或宜作出澄清及糾正，但任何澄清應僅限於向

分析員指出已向市場公布之資料。  

 

9.  企業事務及投資者關係部應就涵蓋上述處理公眾投資者之要

點，制訂其部門之指引及／或程序。 

 

E. 政策及措施之修訂 

 

該委員會擁有全權檢討、更新和修訂本文件，以及授予該等權力給其認為適

當之任何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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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管理 

 

本文件由公司秘書部管理。 

 

 

 

 

生效日期: 2021年 9月 2日 


